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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环办水体〔2021〕19号

关于加快补齐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设施短板 提高污染治理能力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卫生健康委、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卫生健康委、

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军队有关单位：

　　近年来，我国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设施不断完善，对防治水污染、防控疾病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与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要求相比，还存在部分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设施不健全、设施运维管理不完善、医疗机构污水排放执法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为加快

补齐设施建设短板，提高污染治理能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完善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设施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传染病医疗机构、20张床位及以上的医疗机构，应按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相关规定，并参照《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9，以下简称《规范》）要求，科学确定污水处理设施的规模、工

艺，确保出水达标排放。20张床位以下的医疗机构污水经消毒处理后方可排放。

　　尚未规范配置污水处理设施以及现有处理设施能力不足的，要结合医院发展规划，合理确定新建或改扩建规模。2022年12月底

前，传染病医疗机构、二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应完成满足污水处理需求的设施建设；2025年12月底前，其他按规定应配套建设污水处

理设施的医疗机构要完成建设任务。建成投运前要因地制宜建设污水应急收集设施（或化粪池）、临时性污水处理设施等，杜绝医疗

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进水污染物浓度明显低于《规范》参考值并影响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的，医疗机构要及时开展管网排查，对存在的错搭乱接、

漏损等问题进行整改。

　　二、加强日常运维管理

　　医疗机构应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或填报排污登记表，并落实载明的各项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要将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纳入医

疗机构日常管理工作，依法建立健全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台账制度，落实岗位职责，规范记录进出水水量、水质、消毒药剂类

型和使用量等信息。

　　医疗机构要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属于重点排污单位的，依法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并与

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联网；鼓励有条件的非重点排污单位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并与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医疗机构可以委托第三

方开展设施运行维护和监测。

　　位于室内的污水处理工程必须设有强制通风设备，并为工作人员配备工作服、手套、面罩、护目镜、防毒面具以及急救用品。鼓

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提高污水处理设施自动化运行水平，减少工作人员直接或间接接触污水的风险。

　　三、认真落实各方责任

　　各地生态环境、卫生健康、发展改革、财政部门要充分认识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做好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作的重要性，将医疗

机构污水处理工作纳入本地区水污染防治的整体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发挥政策合力。有条件的地方可筹集资

金，采取第三方治理模式，对本行政区域公益性医疗机构污水进行统一处理处置。

　　医疗机构要切实履行污染治理主体责任，做好污水收集、处理、消毒等工作，确保达标排放。地方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指导和

监督医疗机构污水收集、处理和消毒。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做好医疗机构污水排放的环境执法监督工作，在依法查处环境违法

违规行为的同时，要按照《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积极服务落实“六保”任务 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环厅

〔2020〕27号）“送政策、送技术、送方案”的要求，帮扶指导医疗机构解决污水处理处置方面的实际困难。地方生态环境、卫生健

康部门要充分依托现有监管平台，对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处置等情况进行排查，开展联合监督执法，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医疗机构

污水收集、处理、排放全链条监管。

　　各省级卫生健康部门要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军队有关单位，于2022年6月底前，向卫生健康委、生态环境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

部报送本地传染病医疗机构、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污水处理问题清单及限期整改工作方案；自2022年起，于每年12月底前报送本年

度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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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仅打印内容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办公厅

　　2021年8月24日

　　（此件社会公开）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21年8月25日印发

　　

　　解读：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加快补齐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设施短板 提高污染治理能力的通知》答记者问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108/t20210827_861108.shtml

